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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劳动力市场条例

(⒛00年 3月 ” 日陕西省第九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20“ 年6月 4日 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劳动者、用人单位和
职业介绍机构的合法权益,规范劳动力市
场行为,促进劳动者就业 ,实现劳动力资
源的合理配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求职择业、
招用人员、从事职业介绍以及劳动力市场
的管理监督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劳动力市场的活动应当遵循
双向选择、平等竞争、公开公正、诚实信
用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 ,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采取措施,培育和
发展劳动力市场,建立和健全市场导向的
就业机制,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实现芳动
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五条 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劳动力市场的主管
部门,负 责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指导和监
督。工商、公安、物价、财政、税务及其
他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囿内,协同劳
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做好劳动力市场的
管理I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共劳动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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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行政部门,对在劳动力市场建设、
管理、服务和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促进
劳动者就业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
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求职择业

第七条 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
自主择业的权利,不 因民族、性别、宗教
信仰的不同而受歧视。

第八条 从事国家规定实行就业淮人
的职业 ,劳动者须经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职
业资格证书后,方可就业上岗。

第九条 符合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
的失业人员,应当持本人身份证件和有关
证明到户冂所在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或者其指定的机构进行失业登记。

第十条 劳动者到职业介绍机构进行
求职择业登记或者通过其他合法渠道求职
择业时,应 当如实介绍本人情况,提供本
人居民身份证、学历证、技术等级证及其
他有关证明。

在职劳动者转换I作 单位时,应 当依
法与原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冂,未解除劳
动合问的,不得擅白离职。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劳动和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应当采取措
施,组织和鼓励本行政区域劳动者外出求



职择业,扩大劳务输出。

第三章 招用人员

第十二条 用人荦位依法享洧用人自

主杈,可以自主确定招用人员的数董、条

件和方式。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 ,除

国家规定不适合妇女的I种 或者岗位外 ,

不得以性别为卜h拒 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刘

妇女的录用标准。

法律、法规和冂家政策对招用下岗失

业人员、残疾人、少数民族人员、退出现

役的军人有特别规定的,用 人单位应 当

执行。

笫十四条 fΠ 人单位招用人员可以通

过下列途径 :

(一 )职业介绍机构 ;

(二 )职业供需洽谈会 ;

(三 )人众传播媒体刊、播招用信息 ;

(四 )劳动力市场信启、网络 ;

(五 )法律、法规允许的共他途径。

第十五条 用人睢位招用人员时应当

出示本申位介绍信、营业执照 (副 本 )、

招用人员简章和经办人居民身份证。

招用人员简章应当明示用人单位基本

情况、招用人数、工种、录用条件、FH工

形式、工作期限、劳动保护、社会保险、

工资和福利待遇。

第十六条 用人申位招用从事国家规

定实行就业准入职业的人员,应 当从取得

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Il。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禁止下

列彳亍为 :

(一 )提供虚假用人信启、;

(二 )招用未满十六用岁的未成年人 ;

(三 )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人员 ;

(四 )收取报名费、登记费、培训费、

保证金、押金、集资款以及共他费用 ;

(五 )质押劳动者身份证件和物np I;

(六 )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

益和进行其他违法活动。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在劳动者报

名登记之日后十日内确定是否录用。用人

荦位确定录用的,自 录用之日起五日内必

须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

招用劳务服务、家政服务人员,当 芋

人之间应当书面~,k者 口头约定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

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

合同中可以约定试用期。劳动合同期限在

六个月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半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 ,

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在

一年以上二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

个月;劳动合同期限在二年以上三年以下

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三个月;劳动合同期

限在三年以上的,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

个月。

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

者在试用期问未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

用人单位不得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第四章 职业介绍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梏

施 ,发展多种类型的职业介绍机构,提供

就业服务。

第二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 1·
h分 为非营

利性职业介绍机构和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

非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包括公共职业介绍

机构和其他非茼利性职业介
·
.9机构。

本条例所称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是

指由各级劳动和社 会保障行政部 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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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承担公共就业服务职能的公益性服务

机构。

本条例所称共他非营利性职NL介绍机

构,是指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闸以外

的政府共他 iF门 、企业∮业单位、社会 ll

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举办,从 巾非营利性职

业介绍活动的服务机构。

本条例所称肯利性职业介绍机构,是
指由法人、共他组织和公民举办,从事营

利性职业介绍活动的服务机构。

第二十二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应当

具备下列条件 ;

(— )有规范的机构名称、幸程、业

务范围和管理制度 ;

(=)有适应业务活动的固定场所和

设施 ;

(三 )有十 IJ元以上的注册资金 ;

(四 )有三名以上 令职工作人员 ;

(五 )法律、法规规定的具他条件。

第二十三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曲县
(市 )、 设区的市、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审批,领取 《陕两省职业介绍许可证》,

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工商、税务登记。

职业介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变更或

者终止的,应 当到原申拈L部 门力̀理 白关

手续。

第二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可以从 lJ

下列业务 :

(-)求职、用人登记;

(二 )用人推荐 ;

〈三)职业指导;

(四 )收集、发布职业供需信息 ;

(五 )组织劳动力供需双方洽谈 ;

(六 )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咨询 ;

(七 )国家及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规定的共他业务。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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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行政部门应当设立公共职业介绍机构。

公共职业介绍机构除从事本条例第二十四

条业务外,还可以提供下列服务 :

(— )代理社会保险 ;

(二 )保管劳动者档案 ;

(三 )从事劳动事务代理 ;

(u凵 )免费向下岗职工、残疾人、退

出现役的军人和其他就业囚难群体提供职

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洲和咨询服务 ;

(五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委托

的其他事项。

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使用全国统一专用

标识。

第二十六条 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经

费由本级人民政府财政拨付,共业务收入

上缴本级财政部门。

公共职业介 ~’
’机构开展业务活动的收

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由省财政、物价行政

部门核定。

第二十七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在服

务场所的显著位置明示合法证照、服务项

目、收费项目和标准、监督机关名称和滥

督电话号码。

第二十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不得有下

列行为 :

(— 〉超出核准的业务范围 ;

(二 )堤供虚假信虐、;

(三 )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或者

无合法身份证件的劳动者进行职业介绍 ;

(」 )山 租、出借、转让、涂改职业

介绍许。T证 ;

(五 )以 欺 诈、诱惑、胁迫 fr方 it进

行职业介绍 ;

(六 )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管理监督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制定扩人就业

的政策措施,全 面实行劳动预备制度,开

展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

质和就业能力,多渠道、多形式促进就业。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和

发展多种类型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市场设

施,实现劳动力供需信启资源共享,为劳

动者就业和单位用人提供服务,并将劳动

力市场及其信启网络建设的经费列入本级

财政预算。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劳动力市场职业供需

状况分析制度,进行空岗信嬗、采集和劳动

力市场供需预测,定煳向社会发布劳动力

市场供需情况,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

设区的市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闸

应当建立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 ,

确定各类职业、工种的指导价位,定期向

社会发布,调节劳动力的市场价格。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劳动

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发展街道、乡镇

劳动服务组织和社区家政服务组织,完善

就业服务体系,为劳动者就业服务。

大、中城市的人民政府可以划定地点

或者提供场所,对劳务服务、家政服务供

需双方洽谈选择提供便利,劳动和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管理 ,提供服务。

第三十三条 省劳动和卞L会 保障行政

部门统一印制 《陕西省职业介绍许可证》,

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印制。

第三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行业主

管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举办职业供需洽谈

会,由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审批。跨行政区域举办职业供斋洽谈会 ,

由举办单位的共同上一级劳功和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审批;举办全省性职业供需洽谈

会,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闸审批。

第三十五条 劳动者、用人华位与职

业介绍机构之问发忄争议,可以协商解决 ,

也可以向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邮闸申请调

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第三十六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对芳动力市场沽动进行监督检查,受理

投诉和俭举 ,查处违法行为,维 护劳动力

市场秩序。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

定,招 用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 P·

国家规定就业准入职业的,由 劳动和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誓告。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

定之一的,由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五百元以

上五干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芋责任;其 中违反笫 (四 )项 、第

(五 )项规定,收 取费用或者质押劳动者

身份证件、物品的,责令退还劳动者。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

一款规定,用人弟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刘劳

动者未确定是否求用,或 者逾期未订立劳

动合同的,由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用 人

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

款规定,试用期超过规定期限的,由 劳动

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lE,处以瞥告 ;

拒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干元以下

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工十三条

第一款规定,未取得 《陕西省职业介绍许

司证》从事职业介绍经营活动的,由劳动

和社会保障行政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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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

职业介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变更或者终

止,未到原审批部门办理有关手续的,由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以两千元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

规定,职业介绍机构服务场所未明示合法

证照、服务项目、收费项目和标准、监督

机关名称和监督电话弓码的,由劳动和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

责令停业整顿。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

规定之一,违法进行职业介绍活动的,由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干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 销 《陕西

省职业介绍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

规定,违 法印制 《陕西省职业介绍许可

证》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没收

违法印制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五百元以上

五干元以下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

定,未经审批举办职业供需洽谈会,由劳动

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二干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

人民事杈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享赔

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法律、法规有

行政处罚规定的,依照共规定处罚。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囤行政处罚法》规定

的程序执行。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做出停业整

顿、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和罚款数额五千

元以上的处罚决定,当 事人有权要求举行

听证。

第四十八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劳动力市场管理工作中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

贿的,由其所在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

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

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 ,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外同人来本省求职择业 ,

按照F△J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